申 請 書

本廠商參加有限責任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
114學年度(高中部、國中部)學生冬夏季制服及運動服採購投標，倘未得標、廢標、流標或停止開標，請將押標金以下列方式退還 ：
囗第五聯單蓋妥主辦機關印章退還(限以電匯款繳納押標金者)。
囗電匯款方式退還。

囗還退本廠商所繳納之原票據或現金（票據號碼　     　   　　）。
    此  致
有限責任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
 投 標 廠 商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
      廠 商 負 責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廠         址 ：   
電         話 ：  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日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收　　　　　　據

依據市府財政局971125高市財五字第0970018052號函規定：

『本款項同意採匯存帳統簽支票方式辦理』准免貼印花稅票
茲收到有限責任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
退還本廠商參加114學年度(高中部、國中部)學生冬夏季制服及運動服採購投標之

囗第五聯單（票據號碼　           ）

囗電匯款方式退還。

囗還退本廠商所繳納之原票據或現金（票據號碼　   　  　）。
　　　此　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投標廠商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
      廠商負責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廠    址 ：   
電    話 ： 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